
 

证券代码：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2023-003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

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与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签署《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合资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本协议”），

并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河南千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或“河南千牧”）。 

河南千牧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其中：千红制药（或其控股子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 5,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00%；牧原股份（或其控股子公司）以

现金方式出资 4,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00%。河南千牧成立后，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 

2、合同签订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3、注册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法定代表人：秦英林 

5、注册资本：526,306.2415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供港澳活

畜禽经营；饲料生产；牲畜屠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动物无害化处理。 

一般项目：粮食收购；谷物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

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7、实际控制人：秦英林、钱瑛 

经查询，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千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动物肠衣加

工；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

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拟定住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产业集聚区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本公司委派 3 名，牧原股份委

派 2 名；合资公司设监事 1 人，由牧原股份委派。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本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和财务副

总监各 1 名，由本公司和牧原股份分别委派，总经理应当执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的

决议并主持开展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设立公司 

股东 1：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股东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各方拟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投资设立“河南千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



 

名，以工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 

（二）经营宗旨 

合资公司的经营宗旨为建设全球规模领先的猪小肠等猪副产品综合利用及

生物制药基地，并以此为核心带动南阳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打造国内先进的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 

（三）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出 资

方式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出 资 比

例（%）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 

现 

金 
5,100 51.00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控股子公司） 

现 

金 
4,900 49.00 

合计  10,000 100.00 

（四）双方主要职责 

1.千红制药职责 

（1）负责为合资公司提供相关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等专业技术支持，并

积极为合资公司申请注册批件及生产与现场认证许可（或在千红制药 MAH涵盖范

围内许可公司生产相关药品），包括但不限于药品生产许可证、针对肝素钠及低

分子肝素钠的原料药及制剂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注册证、化学原料药批准文件

等，以确保合资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2）为合资公司产品销售提供协助。 

2.牧原股份职责 

（1）负责将可溯源的猪小肠等脏器，参考市场价格按需足量销售给合资公

司； 

（2）在全国积极布局屠宰产能，协助合资公司在全国屠宰产能集中区域布

局粗品肝素钠工厂； 

（3）负责向合资公司提供有关猪小肠等脏器的来源和数量以及动物防疫合

格证、生猪检疫证、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 

（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协助合资公司完成各加工厂水、电、气等能源



 

供给及污水处理的接入。 

（五）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在一方书面通知其他各方要求进行此等协商后六十（60）天内未能通过协商解

决争议，则任何相关一方即可将争议提交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六）协议生效条件 

1、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获得千红制药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同意／批准； 

3、获得牧原股份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的同意／批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牧原股份成立合资公司，有利于依托牧原股份国内生猪养殖与屠

宰的资源优势，并结合公司在肝素钠粗品和肝素原料药、制剂领域的专业生产技

术、质量管理等经验，建设全球规模及溯源性领先的猪小肠等猪副产品综合利用

生物制药基地，生产包含但不限于肝素钠粗品、肝素钠及低分子肝素钠系列原料

药及制剂等相关产品。进一步拓展公司肝素产业链，做大经营规模，增强核心竞

争力，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合资公司设立后，在未来实际运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

变化等方面的风险，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